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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消防安全告知书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

管理规定》和《汕头经济特区消防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为确保承租方以承

包、租赁或者受委托经营、管理等形式使用的房屋、场地和处所（以下称“房屋”）

的消防安全，对以下内容进行告知。

一、房屋位置

租赁房屋位于 。

二、房屋用途、经营项目

上述房屋属出租方所有，出租方将其出租给承租方使用，用途为 。

三、承租方保证

（一）消防、用电安全

1．在房屋使用期间，由承租方对房屋的消防安全负主体责任，对房屋内的

生产、经营活动的消防安全负责。

2．严格遵守各项消防法规及有关防火规定，房屋及周边消防疏散门、疏散

楼梯、消防通道、安全出口等不得堆放杂物占用、堵塞或锁闭，必须保持畅通。

公众聚集场所还应按规定设置消防安全疏散指示标志和应急照明设施。

3．承租方应全面负责房屋安全管理工作，安全工作要做到责任到人，同时

定期对从业人员进行防火安全教育。

4．房屋内用电必须符合国家及地方有关规定，不得超负荷用电和私拉乱接

临时电线，电气线路和电器设备的功率、保险装置应当与额定负荷相匹配，不得

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等。对使用时间久、陈旧老化、故障频繁、易发生问题

的电器设备，应时更换。离开房屋应关闭电器设备，切断电源，杜绝安全隐患。

5．作为库房使用的房屋，必须符合《仓库防火安全管理规则》，严禁吸烟，

严禁使用电炉、电烙铁、电熨斗等电热器具和电视机、电冰箱等家用电器。

6．如遇房屋起火，漏电等情形，应严格按照相关安全规范采取合理措施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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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处理。如遇火情，双方有义务及时报警，并立即采取合理措施进行扑救，受困

方应采取正确合理的逃生措施。

（二）用气安全

1．使用场所要保持通风换气良好，尽量不要长时间连续使用燃气热水器。

2．定期检查连接液化石油气钢瓶、燃气管道及外接胶管两端是否有裂纹、

老化、松脱等故障，保证无漏气现象。

3．长时间不使用液化石油气、燃气热水器时，应及时关闭阀门。

4．禁止利用房屋从事非法生产、加工、储存、经营爆炸性、

毒害性、放射性、腐蚀性物质或者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和其它违法活动。

（三）场所、设施安全

1．出租房屋的消防设备、设施必须符合消防要求，始终保持完整、好用、

正常工作状态，严禁遮挡或挪作它用，如因承租方过错导致的财物毁损由承租方

承担相关责任。

2．应服从公安消防部门和出租方及安全管理部门的监督检查，对监督检查

中提出的消防安全隐患及时进行整改。

3．严禁在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安全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

动车充电。

4．严禁损坏、挪用或者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

5．严禁占用和阻塞疏散通道、锁闭和遮挡安全出口。

6．严禁私搭乱建，擅自改变建筑结构和用途。

7．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广告牌、障碍物。

8．严禁营业期间内在人员密集场所进行施工和使用明火。

9．严禁违规使用、存放易燃易爆危险品或在室内燃放烟花。

10．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对人员密集场所进行室内装修。

11．严禁占用、堵塞、封闭消防车通道，妨碍消防车通行。

12．严禁在具有火灾、爆炸危险的场所使用明火。承租方因特殊情况需要进

行电、气焊等明火作业的，动火部门和人员应当按照出租方单位的用火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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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出租方申请办理审批手续，落实现场监护人，由出租方确认无火灾、爆炸危险

性并出具书面同意书后，承租方方可动火施工。施工人员应当遵守消防安全规定，

并落实相应的消防安全措施。房屋附近严禁动用明火、烧烤及焚烧杂草、树叶、

废旧物品等。

四、违约责任

1．若因承租方管理不严，违反消防法规及安全管理制度，或违反上述约定

引发火情或发生消防安全事故，应由承租方负完全责任，并赔偿由此造成的经济

损失及承担法律责任

2．若因承租方拒不执行消防法规等有关规定，或在安全检查中发现其不具

备承租条件或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在合理期限仍无法按要求整改消除隐患的，

出租方有权终止与承租方的房屋租赁协议，由承租方承担相关违约责任、经济赔

偿责任。

3．若承租方擅自将房屋转租、转让、转借，擅自改变租赁协议中约定的房

屋用途、建筑结构及超出经营场所范围，造成消防安全事故，出租方有权终止与

承租方的房屋租赁协议，并有权追索承租方由于违约造成的法律责任及经济损失。

五、其它约定

1．本告知书具备法律效力，约束方为《房屋租赁协议》的承租方，承租方

已充分知悉本告知书项下约定之法律后果。

2．本告知书作为协议附件构成所属《房屋租赁协议》的一部分，具有同等

法律效力，由告知人与签收人签字并盖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告知人（出租方）： 签收人（承租方）：

时间： 年 月 日


